
关于金元惠理惠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在浦发银行系统上线的公告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浦发

银行

"

）协定，确定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起金元惠理惠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

代码：

620009

）在浦发银行上线销售。 届时，投资者可通过浦发银行进行本基金的投资活动。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网站：

www.spdb.com.cn

浦发银行咨询电话：

95528

二、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jyvp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066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

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本基金开放申购期间，投资者的申购金额

不保本。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

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501

证券简称：鄂武商

A

公告编号：

2013- 001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1

月

17

日，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

(

中市协注

[2011]CP4

号

),

接受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6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

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相关公告详见

2011

年

1

月

22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

2012

年

5

月

28

日，公司发行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金额为人民币

3

亿元，起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29

日，兑付日期

2013

年

5

月

29

日，兑付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2013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发行

2013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金额为

3

亿元人民币，期限

365

天，每张面

值

100

元，发行利率为

5.01%

。 主承销商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息日为

2013

年

1

月

16

日，兑付日期

2014

年

1

月

16

日，兑付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本期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

www.chinamoney.com.cn

）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

com

）上刊登。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报告书

二〇一三年一月

特别声明

一、本报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而成。

二、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参与本次回购的各中介机构持有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的情况。

三、本次回购股份相关议案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获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相关材料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四、本次回购将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条件进行。 收购方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回购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粤水电、公司、本公司 指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本次回

购、回购股份

指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拟回购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等值的社会公众股

份并依法予以注销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回购办法》

指中国证监会制定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管理办法（试行）》

元 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回购的有关当事人

上市公司：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粤水电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６１７７６６６６

联系人：刘建浩、林广喜

独立财务顾问：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９７３８３ ０２１－２３２９７５７０

联系人：蒋静、杜燕

律师事务所：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华明路

１３

号华普广场东塔

２６０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２８８６５５３３

联系人：王学琛、林映玲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经营情况

粤水电是广东省最大的水利水电建筑施工企业，主要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房屋建

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等工程的施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４１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挂牌交易。

公司努力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水利、城际城市轨道交通、清洁能源等有利机遇，做大做强水利、地铁等施

工主营业务，同时发展水力、风力、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业务，继续加大承接工程力度，加强管理，降低成

本，提高盈利水平。 截至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２７０

，

２２９

，

４１５．３９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长

５．０５％

；由于受到上游原材料成本上升及行业竞争的影响，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２

，

７９９

，

９９５．２３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下降

２６．１９％

。 公司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表

１

：粤水电三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总资产

８

，

６９６

，

４４６

，

３１１．５７ ８

，

２０７

，

４８６

，

３２４．３２ ６

，

１２６

，

８０５

，

８８４．３５ ４

，

４２２

，

７７３

，

５９７．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所有者权益

２

，

３６１

，

９４２

，

５１６．９８ ２

，

３３１

，

５４９

，

９３９．８１ １

，

４６１

，

４４３

，

４５８．７６ １

，

３９２

，

５２３

，

２００．５３

营业收入

３

，

２７０

，

２２９

，

４１５．３９ ４

，

０２３

，

９３６

，

５３０．０３ ３

，

９３０

，

１５９

，

０２３．６０ ３

，

２３２

，

８７２

，

６９５．１１

营业利润

５２

，

１４２

，

５１０．７７ ７３

，

３２６

，

６０９．６４ １１１

，

３２２

，

３４２．０４ １００

，

９３４

，

２９２．９０

利润总额

５６

，

２５７

，

２４９．４８ ７７

，

１４５

，

４３２．０３ １１１

，

８１７

，

９１５．２０ １０２

，

１０６

，

２９５．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４２

，

７９９

，

９９５．２３ ７０

，

９６１

，

９２８．０７ ９０

，

７７０

，

４１０．５０ ８５

，

４５３

，

２９２．６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３９

，

７９５

，

２１７．２６ ６９

，

１２２

，

０５４．２９ ９０

，

７６５

，

８０５．８３ ７９

，

０８９

，

５２９．６５

经营性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

－４９３

，

９５８

，

４９５．５７ １０９

，

９７１

，

１０４．８７ １６９

，

２１４

，

５１７．０８ ３１２

，

１８６

，

３１９．３１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

／

股）

０．０９００ ０．２００５ ０．２７３１ ０．２５７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９３ ０．１９５３ ０．２７３１ ０．２３７９

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４．７０ ５．５７ ４．４０ ４．１９

流动比率

１．１９ １．２２ １．１３ １．２８

速动比率

０．６７ ０．７４ ０．６６ ０．７３

资产负债率

７２．５６％ ７１．３０％ ７５．９０％ ６８．１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９％ ４．０７％ ６．３６％ ５．８０％

（二）公司历次融资及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４１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

５．０９

元

／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９２９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公开增发股票

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２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变为

３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９８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８５

，

９８７

，

２７８

股，

发行价

９．５９

元

／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４１８

，

３８７

，

２７８

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公司总股本由

４１８

，

３８７

，

２７８

股变为

５０２

，

０６４

，

７３３

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５０２

，

０６４

，

７３３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４

，

７２４

股， 占总

股本的

０．００１％

；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５０２

，

０６０

，

００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９９．９９９％

。 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表

２

：公司当前的股权结构

股票类别 数量（股） 所占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

，

７２４ ０．００１％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０２

，

０６０

，

００９ ９９．９９９％

合计

５０２

，

０６４

，

７３３ １００．００％

表

３

：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４

，

００９

，

００５ ２８．６８％

２

丁敏芳

１６

，

７８４

，

７３４ ３．３４％

３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３％

４

上海克米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３％

５

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２．５７％

６

天兆欣（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９％

７

上海涌玖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９％

８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９％

９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９％

１０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４

，

６３７

，

６４４ ０．９２％

注：上述数据依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报，其中广东水电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１０

月

２４

日期间通

过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

２

，

７９３

，

８７７

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增持后）广东水电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１４６

，

８０２

，

８８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２４％

。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控股股东为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广

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２９．２４％

的股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三、股份回购方案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由于受到外围宏观环境和证券市场波动的双重压力，公司股价随大势持续走低。 目前公司股票的市场

价格已经背离公司实际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与公司的长期内在价值不相符。

因此，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公司希望以适当的价格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 公司相信，本次回购股份将有

利于维护包括社会公众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形象，促进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三）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参照国内证券市场和基础建设类上市公司整体市盈率、市净率水平，并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状况，公司确定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每股

６．５

元。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

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四）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社会公众股份。

回购数量：公司将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回购股份价格不高于

６．５

元

／

股的条件下在回

购期内择机回购。

回购比例：如果以公司完成回购资金总额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回购股份的价格

６．５

元

／

股进行计算，回购股

份数量为

２

，

３０７

，

６９２

股，占目前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０．４６％

。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

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上限。

（五）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六）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内。

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并视同回购期限提

前届满。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依法予以实

施。

四、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８

，

６９６

，

４４６

，

３１１．５７

元、净资产

２

，

３８６

，

１３８

，

６３９．７２

元、流动资产

４

，

４１３

，

２４０

，

３１８．８４

元、负债

６

，

３１０

，

３０７

，

６７１．８５

元（未经审计），公司资产负债率

７２．５６％

，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占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０．１７％

、

０．６３％

、

０．３４％

，对公司经营不会构成

重大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合并口径下的货币资金为

５８４

，

７２７

，

９１８．６９

元。 公司拥有足够的自有资金

和能力支付本次股份回购价款的总金额上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３１２

，

１８６

，

３１９．３１

元、

１６９

，

２１４

，

５１７．０８

元、

１０９

，

９７１

，

１０４．８７

元。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呈下滑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建筑施工行业特征以及水利水电工程的

ＢＴ

运营模式特点导致随着公司新开工项目数量的逐年递增，项目将占用大量现金；但本次股份回购的资金

总额的上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仅占

２０１１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

１３．６４％

， 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以粤水电

２０１２

年三季报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按照回购金额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回购价格

６．５

元

／

股测算，预

计本次回购完成后每股收益提高

０．４６％

， 净资产收益率提高

０．６４％

， 公司的业绩指标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

升。

回购方案实施后， 预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提高至

７２．６９％

， 仍然低于基础建设行业平均水平

７３．７６％

（申万三级行业）及同行对标企业，债权人利益仍然能够得到保护。 本次回购后公司的流动比率为

１．１８

倍，

速动比率为

０．６７

倍，仍然处于比较健康的水平，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

因此，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有所下降以及整体的资产负债水平提高，但仍处于相

对合理的范围之内，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造成重大影响。同时，本次回购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

生一定的正向提升作用。

表

４

：公司回购前后的主要业绩指标对比

回购前 回购后

资产总额（元）

８

，

６９６

，

４４６

，

３１１．５７ ８

，

６８１

，

４４６

，

３１１．５７

负债总额（元）

６

，

３１０

，

３０７

，

６７１．８５ ６

，

３１０

，

３０７

，

６７１．８５

所有者权益（元）

２

，

３８６

，

１３８

，

６３９．７２ ２

，

３７１

，

１３８

，

６３９．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２

，

３６１

，

９４２

，

５１６．９８ ２

，

３４６

，

９４２

，

５１６．９８

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０．０８５２ ０．０８５６

每股净资产（元）

４．７０４５ ４．６９６２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８１２１ １．８２３６

资产负债率（

％

）

７２．５６ ７２．６９

流动比率

１．１８６８ １．１８２７

速动比率

０．６７１３ ０．６６７３

公司总股本（股）

５０２

，

０６４

，

７３３ ４９９

，

７５７

，

０４１

注：

①

上述数据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为基础计算；

②

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

／

期末总股本；净资产收益率

＝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三）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１

、回购股份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将增加公司的每股收益，若回购后公司的市盈率水平保持不变，则公司的股价将获得上

升。 回购期内公司将择机买入股票并向市场传递公司股价被低估的信号，同时有利于活跃公司股票二级市

场的交易，对公司股价形成一定的支撑作用，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回购对债权人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客观上造成公司总资产、股东权益的减少，但本次回购股份将使用的自有资金占公司当

前的资产总额、净资产以及流动资产总额的比例较小。 同时，本次回购也会造成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流动

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下降，但变动幅度较小。虽然公司资产负债率绝对水平较高，但仍处于合理范围且低于

行业平均水平。 实施回购后总体上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较小，回购股份不是一次性实施而是在十二个月

（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的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 因此，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因为本次

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的影响。

３

、回购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以回购资金最高限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及回购股份的价格

６．５

元

／

股计算， 公司回购股份为

２

，

３０７

，

６９２

股，则回购股份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

表

５

：股份回购前后股权结构的变化（单位：股）

股份

回购前 回购后

变动情况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４

，

７２４ ０．００１％ ４

，

７２４ ０．００１％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５０２

，

０６０

，

００９ ９９．９９９％ ４９９

，

７５２

，

３１７ ９９．９９９％ －

１

、 广东省水电

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６

，

８０２

，

８８２ ２９．２４０％ １４６

，

８０２

，

８８２ ２９．３７５％

增加

０．１３５％

２

、 其他人民币

普通股

３５５

，

２５７

，

１２７ ７０．７５９％ ３５２

，

９４９

，

４３５ ７０．６２４％

减少

０．１３５％

股份总数

５０２

，

０６４

，

７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９

，

７５７

，

０４１ １００．００％

减少

２

，

３０７

，

６９２

股

综上所述，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

益，有利于提升公司资本市场形象并增强全体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粤水电业务

的可持续发展。

五、债权安排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债权通知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做出了必要的安排：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做出后的次一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债权人公告。对于提出清偿或担保要求的债权，公司将依法履行

相关义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未有公司债权人要求向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求本公司提供担保。

六、回购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回购

的股份予以锁定，不能卖出。

公司将委托本次回购股份的经纪券商，来实施所有股份回购。

公司将在回购期届满或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撤销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份，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七、信息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规定，公司将及时履行回购期间

的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如下：

公司将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

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１％

，公司将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公告。

在回购期间，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

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在回购期间，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

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回购期届满或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后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将在三日内公告回购股份情况以及

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以及支付的总金额等内容。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参与本次回购的各中介机构持有及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次回购股份事宜涉及的二级市场

交易情况进行了自查，情况如下：

姓名 与公司关系 交易时间 买入

／

卖出

交易股数

（股）

成交均价（元

／

股）

交易方式

李奎炎 董事长

２０１２－１２－１３

买入

３０

，

０００ ４．７４

竞价交易

林康南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买入

６５

，

０００ ４．７５

竞价交易

其余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六个月内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

纵市场的行为。

（二）独立财务顾问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及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自查报告，在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六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的独立财务顾问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办人员及其配偶、父

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亦不存在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公司法律顾问—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持有及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自查报告，在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六个月内， 本次回购股份的法律顾问机构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及项目经办人员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亦

不存在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九、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回购股份的结论性意见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认为：“粤水电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要求的相关规定。今年以来，由于

受到外围宏观环境和证券市场低迷的双重压力，公司股价持续下跌，估值水平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

均水平和公司长期内在价值。 本次回购将有利于提升粤水电的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并对股价形成一

定的稳定预期，有利于实现公司价值的合理回归并增强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本次回购股份

的资金将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占总资产及净资产的比例较小，从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来看，虽然

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有所下降，但仍足以支付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公司偿债能力较强以及具备一定的筹资

空间。预计公司实施本次回购股份后，依然将保持较好的流动性和稳健的财务结构，有能力确保公司的生产

经营活动不因本次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影响。 ”

十、法律顾问对本次回购股份的结论性意见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粤水电本次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回购办法》、《补充规定》、《回购指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有关上市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程序和条件，依法可以实施。 ”

十一、备查文件

１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首期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４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债权人通知的公告

５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首期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独立意见

６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７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财务报告

８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

９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回购社会公众股份之法律意见书

１０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本次回购的各中介机构在

股东大会表决前六个月买卖公司股份的自查报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万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

１４

天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５１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万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万家

１４

天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认购期基金份额的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

注：

１

、本基金成立日所在周为“单周”，下一周为“双周”，隔周为“单周”，以此类推。 本基金周四、周五不

办理申购、赎回。

２

、本基金共设六个交易代码分别为：

万家单一：

５１９５１１

（基金认购代码）；万家单二：

５１９５１２

；万家单三：

５１９５１３

；

万家双一：

５１９５２１

；万家双二：

５１９５２２

；万家双三：

５１９５２３

。

３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起，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业务（当日可申购代码为：万家双一

５１９５２１

，以此类

推）。

４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起，本基金将开始办理赎回业务（当日可赎回代码为：万家单一

５１９５１１

）届时将

不再另行公告。

２．

日常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管理人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起开始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等情况

在开放申购和赎回业务公告中规定。

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是指为投资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的交易日（基金管理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各销

售机构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参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或基金代销机构的相关公告。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办

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

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场内申购时，每笔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同时每笔申购必须是

１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单笔申购最

高不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元。 投资人场外申购时，即通过本基金的直销机构及场外代销机构申购时，原则上每

笔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实际操作中，各销售机构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申购金额限制。投资者

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基金管理人、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前提下，调整上述对申购的金额和赎回的份额、最低基金份额余额和累计持有基金份额上限的

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

２

日内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３．３

申购份额的计算

采用“金额申购”方式，本基金的申购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

元。 计算公式：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１．００

元

场外申购时，申购的有效份额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计入

基金财产。场内申购时，申购的有效份额采用截位的方法保留到整数位，不足一份基金份额部分的申购资金

零头，由交易所会员返还给投资人。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本基金不设场外单笔最低赎回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场内赎回时，赎回份额必须是整数份额，并且每笔赎回最大不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

份基金

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的，在赎回时需

一次全部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基金不收取赎回费用。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

１

）场外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

２

）赎回金额的计算

采用“份额赎回”方式，赎回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

元。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净值﹢该运作期内自上一个收益结转日后的未支付收益

在每个运作期到期日提出赎回申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除获得自当期运作期起始日至上一个收益结转

日的基金收益（已结转为份额），还将获得当期运作期内自上一个收益结转日后的基金未支付收益。 对于持

有超过一个运作期、在当期运作期到期日提出赎回申请的基金份额而言，除获得当期运作期内自上一个收

益结转日的基金未支付收益外，基金份额持有人还可以获得自申购确认日（认购份额自本基金合同生效日）

起至上一个收益结转日的基金收益。

赎回金额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５．

日常转换业务

基金目前暂不开通转换业务，具体开通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开通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直销机构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及网上交易平台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３６０

号陆家嘴投资大厦

９

楼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１９９８２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１９９９８

联系人：刘怡君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及赎回等业务，具体交易细则请参阅本公司网

站公告。 网上交易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ｔｒａｄｅ．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７．２

场外代销机构

开通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４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５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

９５５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７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８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人代表人：何如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１０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ｓｘｚｑ．ｃｏｍ

１１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郁忠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１２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商旅大厦

１８－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ｄｗｊｑ．ｃｏｍ．ｃｎ

１３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９８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９５５２３

、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１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１６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１７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１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９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 张智河

联系人： 吴忠超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客服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２０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张宇宏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１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 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２２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２３

、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４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２５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７．３

场内销售机构

场内代销机构是指由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具体会员单位名单：

东吴证券、天和证券经纪公司、北京证券、江南证券、广发证券、民生证券、东海证券、华安证券、中金公

司、东北证券、长城证券、国盛证券、西部证券、兴业证券、华泰证券、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新时代证券、

招商证券、国元证券、联合证券、金信证券、长江证券、恒泰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天一证券、国联证券、中原证

券、国泰君安证券、万联证券、上海证券、东莞证券、南京证券、广州证券、中银国际证券、西北证券、申银万国

证券、华西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信泰证券、银河证券、西南证券、中信证券、财富证券、湘财证券、华林证券、

海通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大同证券经纪公司、国海证券、光大证券、国都证券、东方证券、宏源证券、世纪证

券、齐鲁证券、华龙证券、泰阳证券、山西证券、德邦证券、平安证券、金通证券、渤海证券（排名不分先后）。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

１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将至少每周公告一次

基金资产净值、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

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销

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

３

）基金管理人将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基金资产净值、每万份基金已实

现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上述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每万份

基金已实现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登载在指定媒体上。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事项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万

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

，或

９５５３８

转

６

）了解本基金申购、赎回相关事

宜，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下载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和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

３

）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

４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

５

）风险提示：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

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

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

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

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非货币市场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６００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欧稳健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

Ａ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６００３ １６６００４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

１．０７２８ １．０６８４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

２

，

７８７

，

４７４．７７ ３

，

１１３

，

９４２．７８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下

属分级基金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１

，

３４９

，

３３４．８８ １

，

７１３

，

１０４．１９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０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４

次，全年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已实现净

收益的

６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场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场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

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

分红。 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

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红

利再投资部分以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

通知》（财税〔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

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

２

）暂停大额申购及转入业务

为切实保护本基金现有持有人利益，根据《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约定，本

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暂停本基金单笔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申购及转入业务，且

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单日累计申购及转入金额不得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恢复本基金的正

常申购及转入业务。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及转入业务期间，其赎回及转出业务均可正常办理。

（

３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４

）咨询方式

１

） 直销机构：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代销机构：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爱

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

司、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

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非货币市场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

ＬＯＦ

）（场内简称：中欧强债）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６００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

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１．０２４５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元）

５

，

１０３

，

２１８．８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３

，

０６１

，

９３１．３３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

金份额）

０．１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二次分红。

注：（

１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

１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１２

次；若本基金在每季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高于

０．１

元（含），则本基金须进行收

益分配；

２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在封闭期内，本基金收益分配

每年不少于

１

次， 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已实现收益的

９０％

（本基金依据前述第

１

项每季度进行

的收益分配计入封闭期年度收益分配）；

３

）本基金每次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６０％

；且基金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

基准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止日）的时间不超过

１５

个工作日；

（

２

）截止本次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６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场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场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

分红。 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

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红

利再投资部分以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

２

）暂停大额申购及转入业务

为切实保护本基金现有持有人利益，根据《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约定，本

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暂停本基金单笔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申购及转入业务，且

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单日累计申购及转入金额不得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恢复本基金的正

常申购及转入业务。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及转入业务期间，其赎回及转出业务均可正常办理。

（

３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４

）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

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５

）咨询方式

１

） 直销机构：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代销机构：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

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

司、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

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依据《基金部通

知【

２０１２

】

２１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有关问题的通知》及相关公告文件依法投资了武汉

天捷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债券名称：武汉天捷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第二期），债券代码：

１２５０４１

）。

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相关投资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债券名称 数量（张） 期限（年） 收益率（票面利率

％

）

富国纯债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武汉天捷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第二期）

５００００ ２ ９．００％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4

2013

年

1

月

18

日 星期五

股票简称：南京高科 股票代码：

600064

编号：临

2013-002

号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1

月

17

日，公司接控股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

"

开发总公司

"

）通知，开发总公

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将原质押给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39,140,000

股解除质押，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截至本次公告日，开发总公司持有本公司

178,893,815

股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50,000,000

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27.95%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69%

。

特此公告。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18

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新增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实施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好买基

金

"

）签订了泰达宏利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3

年

1

月

18

日起，好买基金

将代理销售泰达宏利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29002

）。投资者可以通过好买基金的销售网

点和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等业务。

同时，自代理销售之日起，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以非现场方式申购上述基金的，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其申购费率享有

4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低于

0.6%

的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0.6%

或为固定费

用的，其申购费率按原费率执行。

有关详情请咨询好买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400-700-9665

、访问好买基金网站

www.ehowbuy.com

；也可致电

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698-8888,010-66555662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mfcteda.com

了解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2013-001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1

月

8

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之全资子公司徐州卧牛山新

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徐州卧牛山

"

）收到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政府给予的政府补贴，此项补贴是根

据

2012

年

7

月

3

日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政府与徐州卧牛山公司签订的《徐州卧牛山防水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

目补充协议》内容发放的财政补贴款。

截至公告日，徐州卧牛山公司已收到上述政府补贴共计

608

万元，该笔政府补贴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

2013

年当期损益，最终账务处理结果以会计师审计意见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